附件1-1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第一阶段

（基坑支护和土方开挖）办事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备注

	1
	建筑工程分阶段办理开工建设手续申请表
	原件
	

	2
	建筑工程新开工项目前期条件申请表
	原件
	

	3
	项目立项手续，需履行审批、核准手续的依法应当招标项目同时提供招标核准意见表
	复印件（加盖公章并提供原件核对）
	

	4


	用地手续材料
	复印件（加盖公章并提供原件核对）
	

	5
	规划手续材料（项目规划方案审查意见书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作为规划手续）
	复印件（加盖公章并提供原件核对）
	实行告知承诺

	6
	建设资金落实承诺书
	原件
	

	7
	施工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签署的施工场地具备施工条件的意见书
	原件
	实行告知承诺

	8
	建设方案稳定、图纸符合国家规范标准和工程质量安全以及自行承担规划调整和设计方案变更风险的承诺书
	原件
	已合并入申请表

	9
	中标通知书
	复印件（加盖公章并提供原件核对）
	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提供

	10
	施工总包合同
	复印件（加盖公章）
	

	11
	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以及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申办材料，包括：

①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各方责任主体签署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
②经建设、监理、施工单位审核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含质量和安全管理制度、管理架构、技术措施）；

③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清单（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提交）
	①③提供原件；
②提供复印件（加盖公章）
	实行告知承诺

	12
	①工程款支付担保保函；

②工人工资保证金存储凭证（保函或保证保险）的备案材料；

③工人工资专用账户开立证明；

④项目围挡、项目监控设备、工人实名制考勤设备、出入口冲洗装置的现场照片；

⑤项目人员实名制管理数据已经接入湛江市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
	①②③提供复印件（加盖公章并提供原件核对）；

④提供打印件（加盖公章）；

⑤提供平台截图，由审批工作人员进行网查核对
	

	13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排放）核准
	复印件（加盖公章并提供原件核对）
	实行告知承诺

	14
	（施工）临时排水许可证
	复印件（加盖公章并提供原件核对）
	实行告知承诺


注：建设单位申请各阶段开工建设手续时，还应符合省、市关于工程审批制度改革政策“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相关规定要求。
附件1-2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第二阶段

（地基基础和地下结构）办事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备注

	1
	建筑工程分阶段办理开工建设手续申请表
	原件
	

	2
	建筑工程新开工项目前期条件申请表
	原件
	

	3
	项目立项手续，需履行审批、核准手续的依法应当招标项目同时提供招标核准意见表
	复印件（加盖公章并提供原件核对）
	

	4
	用地手续材料
	复印件（加盖公章并提供原件核对）
	

	5
	规划手续材料（建筑方案审查意见书/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批复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复印件（加盖公章并提供原件核对）
	实行告知承诺（城市道路（桥梁）工程、地下管线工程）

	6
	建设资金落实承诺书
	原件
	

	7
	施工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签署的施工场地具备施工条件的意见书
	原件
	实行告知承诺

	8
	自行承担规划调整和设计方案变更风险的承诺书
	原件
	已合并入

申请表

	9
	“地基基础和地下结构（±0.00以下）”或整体工程的施工图审查合格证明材料（市政工程项目应提供工程整体的施工图审查合格书）
	复印件（加盖公章并提供原件核对）
	符合现行政策规定的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等工程无需提供

	10
	中标通知书
	复印件（加盖公章并提供原件核对）
	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提供

	11
	施工总包合同
	复印件（加盖公章）
	

	12
	应建或易地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许可意见书
	复印件（加盖公章并提供原件核对）
	市政工程项目或未列入修建防空地下室范围的建筑工程项目无需提供

	13
	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以及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申办材料，包括：

①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含人防工程防护设备安装企业）、监理等各方责任主体签署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
②经建设、监理、施工单位审核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含质量和安全管理制度、管理架构、技术措施）；

③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清单（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提交）
	①③提供原件；
②提供复印件（加盖公章）
	实行告知承诺

	14
	结建式人防工程质量监督登记申请表
	原件
	市政工程项目或未列入修建防空地下室范围的建筑工程项目无需提供

	15
	①工程款支付担保保函；

②工人工资保证金存储凭证（保函或保证保险）的备案材料；

③工人工资专用账户开立证明；

④项目围挡、项目监控设备、工人实名制考勤设备、出入口冲洗装置的现场照片；

⑤项目人员实名制管理数据已经接入湛江市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
	①②③提供复印件（加盖公章并提供原件核对）；

④提供打印件（加盖公章）；

⑤提供平台截图，由审批工作人员进行网查核对
	

	16
	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复印件（加盖公章并提供原件核对）
	

	17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排放）核准
	复印件（加盖公章并提供原件核对）
	

	18
	（施工）临时排水许可证
	复印件（加盖公章并提供原件核对）
	实行告知承诺


注：1.在上一阶段已申请告知承诺的材料在本阶段不得重复申请。

2.建设单位申请各阶段开工建设手续时，还应符合省、市关于工程审批制度改革政策“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相关规定要求。

附件1-3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第三阶段

（地上结构）办事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备注

	1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申请表
	电子版（原件彩色扫描）
	

	2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电子版（原件彩色扫描）
	

	3
	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
	电子版（原件彩色扫描）
	

	4
	建设资金落实承诺书
	电子版（原件彩色扫描）
	

	5
	施工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签署的施工场地具备施工条件的意见书
	电子版（原件彩色扫描）
	实行告知承诺

	6
	施工图设计文件及其审查合格证明
	关联至省联合审图系统
	符合现行政策规定的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等工程无需提供

	7
	中标通知书
	电子版（原件彩色扫描）
	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提供

	8
	施工合同
	电子版（原件彩色扫描）
	

	9
	应建或易地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许可意见书
	电子版（原件彩色扫描）
	

	10
	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以及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申办材料，包括：

①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含人防工程防护设备安装企业）、监理等各方责任主体签署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
②经建设、监理、施工单位审核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含质量和安全管理制度、管理架构、技术措施）；

③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清单（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提交）
	电子版（原件彩色扫描）
	实行告知承诺

	11
	结建式人防工程质量监督登记申请表
	电子版（原件彩色扫描）
	含人防工程的项目提供

	12
	①工程款支付担保保函；

②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存储凭证或保函或保证保险；

③工人工资专用账户开立证明；

④项目围挡、项目监控设备、工人实名制考勤设备、出入口冲洗装置的现场照片；

⑤项目人员实名制管理数据已经接入湛江市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
	①②③④电子版（原件彩色扫描）；

⑤提供平台截图，由审批工作人员进行网查核对
	


注：1.在上一阶段已申请告知承诺的材料在本阶段不得重复申请。

2.建设单位申请各阶段开工建设手续时，还应符合省、市关于工程审批制度改革政策“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相关规定要求。



